


取有效措施管控商业秘密知悉权限、 加密商业秘密数据、 合理设

置脱密期等商业秘密保护措施， 不随意扩大竞业限制人员范围、

限制从业的企业和地域等。

确定实施竟业限制的，应开展必要性评估， 不得将未知悉或

未接触企业商业秘密的劳动者纳入竞业限制范围。

第七条 企业可以与知悉商业秘密的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

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企业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约定竞业限制义务的， 要提

前告知理由， 说明需要保守的商业秘密具体内容。

劳动者仅掌握行业通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工作中接触到的

仅为企业一般经营信息， 不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第八条 企业可以在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对劳动者履行保

密义务、 保密制度、 保密措施和竞业限制的实施原则、 涉及岗

位、 限制从业范围、 经济补偿标准等作出一般性规定， 但不得以

规章制度替代竞业限制约定。

企业应适时对本单位保密制度、 措施和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及时完善有关规章制度。

第九条 企业应当根据规章制度的规定，与劳动者通过协商

明确实施竞业限制的权利义务，并在劳动合同、 保密协议或竞业

限制协议中书面约定竟业限制的具体事项， 包括限制从业范围、

地域、 期限、 经济补偿标准和支付方式、 违反竞业限制的违约责

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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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月经济补偿一般不低于劳动

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的 30%， 且不低于

劳动合同展行地最低工资标准。

竞业限制期限超过1年的，月经济补偿一般不直低于劳动者

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的 50%。

第十四条 企业可以与劳动者约定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违约

金。 违约金的数额要根据劳动者泄露商业秘密可能造成的经济损

失、 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数额合理确定， 一

般不直超过约定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总额的 5 倍。

第十五条 企业与劳动者在入职时或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约

定了竞业限制有关事项的，在劳动者离职时， 企业可根据劳动者

工作岗位、 工作内容的调整变化等， 对是否启动竞业限制进行评

估， 与劳动者协商变更竞业限制协议。 如不需启动竞业限制的，

可在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中注明或以其他书面形式告知劳

动者。 启动竞业限制的， 企业和劳动者应当按照依法订立的竞业

限制协议，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第十六条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企业应在竞业限制期

限内以货币形式按月向劳动者及时支付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 不

得以日常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 奖金中已包括竞业限制补偿为由

拒绝支付。

第十七条 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 企业因特殊情况不

能按时支付经济补偿的，需提前告知劳动者，并与劳动者协商确






